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鉴于2024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根据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上述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9.77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0.63%。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9,502,540股变更为79,004,770股，注册资本由79,502,540元变更为
79,004,770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
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世界贸易大厦23层
（3）联系人：赖小龙
（4）联系电话：021-60755800
（5）邮箱：IR@smo-clinplus.com
（6）邮编：200001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257 证券简称:普蕊斯 公告编号:2025-035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申通快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根据《管理办

法》和《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并于2025年5月9日通过内部OA系统发布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5年5
月9日至2025年5月18日，在公示期限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通过

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人资综合中心反映。 截至2025年5月18日公

示期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人资综合中心未收到任何异议。

2、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

公司及下属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1、截至公示期满日，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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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83名

激励对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1,324,26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1,828,780,926股的

0.0724％。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10.59元。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828,780,926股减至 1,827,
456,666股。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暨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暨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9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和《关于核查〈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 9月 19日至 2023年 10月 8日，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

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3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兰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兰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3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

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11月22日。

6、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符

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83人所持有的1,324,2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7、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暨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成就，

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8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的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32.426万股，回购款为14,023,913.4元。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情况说明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3年至2025年，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如下：以2022年

业绩为基数，对各考核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值比2022年增长率（A）进行考核，根据上述指标

的每年对应的完成情况核算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业绩考核目标及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

解除限售安排

限 制 性
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年度净利润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30%

50%

90%

触发值（An）

24%

40%

72%

注：上述指标依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公司及子公司有效期内所有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

费用的数据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5]0011001095号《审计报

告》，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9.92亿元，未达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2024年业绩考核目标中的触发值和目标值，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成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83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的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的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32.426万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公司发生派息时，限制性股票回购数

量不做调整，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0。
鉴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已于2024年6月14日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调整后的回购注销价格如下：

本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10.89-0.3=10.59元/股。

因期间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事项，回购数量不作变更，回购数量为

132.426万股。

8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的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32.426万股，实际回购价款合

计为人民币14,023,913.40元。

3、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14,023,913.40元，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验资情况

公司已向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支付股份回购款合计人民币14,023,913.40元，其中减少股

本 1,324,260.00元，减少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2,699,653.40元。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5]0011000056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5年4月29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27,456,666.00元，股本为人民币1,827,456,
666.00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25年

5月19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 132.426万股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828,780,926.00股变更为 1,827,
456,666.00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变动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股权激励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变更前

数量

255,078,047.00

3,089,940.00

1,573,702,879.00

1,828,780,926.00

比例

13.95%

0.17%

86.05%

100.00%

本次变动

- 1,324,
260.00

- 1,324,
260.00

0

- 1,324,
260.00

变更后

金额

253,753,787.00

1,765,680.00

1,573,702,879.00

1,827,456,666.00

比例

13.89%

0.10%

86.11%

100.00%

注：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

六、本次回购注销及回购价格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公司本次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验资报告》

2、《注销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9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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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刘玉女士。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

表

150

116,447,400

37.3964

145

1,302,800

0.418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91,687,700

29.4450

0

0

0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
股东

147

24,759,700

7.9514

145

1,302,800

0.4184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 12A万方发展会议

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情况

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6,138,700

116,135,500

116,093,200

116,141,000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

99.7349

99.7322

99.6958

99.7369

反对

票数

115,400

118,200

139,800

110,900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

0.0991

0.1015

0.1201

0.0952

弃权

票数

193,300

193,700

214,400

195,500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0.1660

0.1663

0.1841

0.1679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5.00

6.00

7.00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
损达到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16,108,100

116,116,900

116,300,800

99.7086

99.7162

99.8741

290,900

290,600

115,700

0.2498

0.2496

0.0994

48,400

39,900

30,900

0.0416

0.0343

0.0265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其中，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2024年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2024年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
损达到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94,100

990,900

948,600

996,400

963,500

972,300

1,156,200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
比例（%）

76.3049

76.0593

72.8124

76.4814

73.9561

74.6316

88.7473

反对

票数

115,400

118,200

139,800

110,900

290,900

290,600

115,7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
的比例（%）

8.8578

9.0728

10.7307

8.5124

22.3288

22.3058

8.8809

弃权

票数

193,300

193,700

214,400

195,500

48,400

39,900

30,9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比 例

（%）

14.8373

14.8680

16.4569

15.0061

3.7151

3.0626

2.37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磊、陈磊磊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5-036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 年5 月27日（星期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玉女士，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子斌女士，副

总经理董威亚先生，财务总监谌志旺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45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自贸西街151号招商局前海经贸

中心一期A座20层R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颖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中电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3人，代表有表决

权 的 公 司 股 份 数 合 计 为 544,258,277 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759,900,097 股 的

71.62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22,505,
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42.44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21,752,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9,900,097股

的29.18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6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9,634,0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9,900,097 股的

2.583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759,900,097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9,634,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59,900,097股的2.5838％。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025,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3％；

反对2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弃权2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0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169％；反对 2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680％；弃权 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040,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1％；

反对1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弃权2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6,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932％；反对 1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16％；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042,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

反对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1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999％；反对 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44％；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042,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反对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1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18,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9019％；反对 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23％；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112,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2％；弃权 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88,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2589％；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973％；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4,010,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5％；

反对2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弃权1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86,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379％；反对 2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84％；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080,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2％；

反对25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弃权2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5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5823％；反对 25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751％；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270,899,114股，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1,887,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

反对 2,34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2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2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7.9232％；反对2,34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9418％；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3,835,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3％；

反对40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1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210,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8448％；反对 40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702％；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3,96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

反对2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1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42,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5171％；反对 2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188％；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3,945,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反对2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弃权2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2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084％；反对 2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77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046,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7％；

反对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弃权2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21,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084％；反对 2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775％；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270,899,114股，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3,89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9％；

反对 35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274,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1682％；反对 35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870％；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姚金、宋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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